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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周岚 工作原因 李嵘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审计意见详见审计报告正文，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说明详见《天津松江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5,796,115,711.38元，2020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57,634,306.97元，2020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

润为-5,953,750,018.35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公司2020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公司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松江 600225 天津松江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阎鹏(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 贾潞洁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外环线交口

东北侧环岛西路天湾园公建1号楼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

外环线交口东北侧环岛西

路天湾园公建1号楼 

电话 022-58915818 022-58915818 

电子信箱 songjiangzqb@sina.com songjiangzqb@s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类型包括房地产业务、信息服务业务。公司房地产业务

以自主开发及销售为主，主要分为住宅开发和商业地产。2020 年公司房地产开发的业务范围主要

集中在天津、广西，其中天津占较大比重。信息服务业务方面，主要利用虚拟化等云计算技术，

为客户提供软件、云计算、系统集成、IDC 建设与托管、IT 产品分销、网络安全等“一站式”IT 服务。 

经营模式： 

（1）公司房地产开发方面分为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住宅地产开发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各类住

宅产品，包括高层住宅、多层洋房与别墅等。商业地产开发主要是以商铺、写字楼、公寓的开发

和运营管理为主。 

（2）信息服务业方面，公司面向智能城市和智能制造等领域，为企业、政府和各类组织提供

产品、服务与解决方案，同时从事 IDC建设与托管服务。  

行业情况说明： 

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9,546,099,444.26 12,935,988,151.38 -26.21 13,923,080,634.76 

营业收入 1,082,401,808.57 1,183,486,214.79 -8.54 3,193,158,888.7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1,041,069,896.39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918,592,979.43 -912,300,649.89 不适用 -386,940,58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6,958,862.68 -919,646,077.16 不适用 -387,134,05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02,816,206.89 316,257,119.77 -1,239.20 1,237,048,02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13,058,683.50 2,131,313,299.99 -75.93 1,577,990,637.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19 -0.98 不适用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19 -0.98 不适用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不适用 -117.26 不适用 -27.0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8,005,681.80 415,374,540.88 208,307,730.96 420,713,85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363,055.46 -143,329,251.52 -74,548,714.31 -3,462,351,95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9,693,252.78 -150,081,538.71 -83,298,139.82 -3,383,885,93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679,462.21 -47,970,632.67 117,060,701.62 378,289,152.3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6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74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0 274,102,592 29.30 0 冻结 274,102,592 国有法人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 

0 177,743,597 19.0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沅乙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9,354,926 26,582,883 2.8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荷月 5,972,400 5,972,400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建明 5,327,675 5,327,675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军 1,432,300 4,488,0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国明 -2,344,790 4,222,873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燕南 3,760,054 3,760,054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袁黎平 3,535,500 3,535,500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桂花 -1,900 3,501,901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中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2020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54%，其中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1.44 亿元，信息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38 亿元；利润总额-40.37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47.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19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29.53%。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95.46 亿元，净资产为-33.1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36.03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亏损，主要是由于公司财务费用负担较重，且对房地产资

产计提大额减值准备。同时，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将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

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2020 年度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

竞争，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境。报告期内，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主要围绕

加快房地产项目去库存进度、加快壳企业出清、积极防范债务风险、拓展信息服务等新产业、化

解各项不稳定因素等方面开展工作，在推动业务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公司平稳运营。 

（1）房地产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面临项目开发进度缓慢、去库存率低、营业收入增长乏力、成本

费用居高不下、业绩大幅下滑的经营困境。2020 年公司未有新开工项目，完成竣工面积 5.727 万

平方米。截至 2020 年底，公司拥有在建拟建项目 10 个（含智慧城市项目 3 个），较去年增加 1

个项目；持有待开发土地面积 175,790 平方米，在建建筑面积 514,264 平方米。销售方面，2020

年公司共计实现销售金额 36,898.67 万元，销售面积 59,382.07平方米，实现结转收入金额 10,406.38

万元，结转面积 24,057.37 平方米。 

（2）信息服务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服务业务对外抓住市场空窗期，积极拓展、重点布局，进一步提升市场

占有率；对内依托自身研发实力，不断研发改进信息化产品，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解决方

案，服务已覆盖党政、国防军工、制造业、金融、教育、医疗等 22 个行业，并持续为公司带来稳

定的现金流。公司继续拓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重点布局公司所在的京津冀、以及华中（江西）、

西北地区（新疆）等地区，现已建设运营了 4 座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约 2 万个标准机柜，总电力

容量 357MVA，总出口带宽 1000G。 

自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卓朗科技以来，公司逐步在业务、人员、公司治理、企业文化等方面进

行整合，协同效应逐步显现，但双方业务互补优势短期内未能充分体现，公司拟筹划出售卓朗科

技部分股权回笼投资资金，调整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化解现有债务危机，从而进一步推动房地产

业务正常发展。但鉴于公司诉讼风险未能改善，公司与意向方等相关方认为现阶段继续推行存在

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上述股权出售事宜已终止。 

（3）融资租赁业务方面 

受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及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影响，公司融资租赁业务规模不大。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恒泰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运转正常。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分别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

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于 2019年 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

当结合《修订通知》附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的通知》（财会[2019]8 号）（以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施行。根据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该准则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

（财会[2019]9 号）（以下简称“债务重组准则”），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根

据规定，债务重组准则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施行，企业对 2019年 1月 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

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

则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

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将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上述规则规定，公司执行新的企业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均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1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均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0-023号公告。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团纳入合并范围的二级子公司（企业）10 户，三级子公司 13 户，四

级子公司（企业）6 户，共计 29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集团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比上年减少 1 户，增加 3 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阎鹏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4 月 27 日 

 


